
中 国 对 外 承 包 工 程 商 会 
C H I N A I N T E R N AT I O N A L C O N T R A C T O R S  A S S O C I AT I O N  

 

中国工人赴以色列国建筑劳务招募公告 

（2017年第 01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以下简称“承包商

会”）和以色列国人口移民局（以下简称“以方”）关于招募中国工人赴

以色列国特定行业短期工作的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发布关于中国

工人赴以色列进行短期建筑劳务的招募公告。 

一、招募信息 

（一）人数及工种 

共需约 6000 名。其中各工种所占人数比例是：  

1、建筑模型工（具有识图能力），约占 30%，即 1800名； 

2、钢筋工（具有识图能力），约占 30%，即 1800名； 

3、瓷砖工（地砖铺设和墙砖镶贴），约占 20%，即 1200名； 

4、抹灰工，约占 20%，即 1200名。 

（二）工资待遇和工作生活条件 

1、工资收入。在以建筑工人每月工作 211小时，实际工资将以谢克

尔（NIS）支付到工人在以色列开设的账户。基本工资不低于每月 5200

谢克尔；加班费、节假日工作工资按照以色列建筑领域集体协议标准计

发。  

特殊存款基金每月 710谢克尔（根据工人离职金、养老金的规定每

年更新），由雇主每月存入移民局为工人开设的账户，工人合同期满回国

前，该基金的累计额在被扣除个人所得税和合法扣款后，连同利息发给

工人。如果工人非法滞留，将根据其超期滞留时间长短扣除相应比例的

该基金；滞留超过六个月或以上，该基金将被全部扣除。 

2、扣除款项。根据以色列相关法律规定承担部分保险费用，缴纳个

人所得税。雇主将从工人工资中扣除： 



（1）个人所得税。每月工资税率：6220谢克尔及以下，扣除 10%；

6221—8920 谢克尔，扣除 14%；8921—14320谢克尔，扣除 20%；14321

—19900 谢克尔，扣除 31%。 

（2）国家保险。5804谢克尔及以下，扣除 0.04%；5805谢克尔后

的每 1谢克尔，扣除 0.87%。 

（3）医疗保险。雇佣期间，雇主有义务为工人提供个人医疗保险。

每月最多扣除工人 123.24 谢克尔（每年会更新），用以支付部分医疗保

险费用。 

（4）住宿费及水电费。雇主最多可从工人每月工资里扣除 552谢克

尔（每年会更新）。 

3、住宿医疗条件。 

（1）食宿费自理。  

（2）住宿。雇佣期间，雇主负责为工人提供住宿。住宿条件包括：

可供最多 6 名工人，每名工人最少 4 平方米空间的住宿场所（移动住宿

设施或宿舍）；每个房间配有单独的衣柜和床铺（有可能是上下铺），暖

气，通风照明设施，电插；厨房配有冷热水、水池、长案台和橱柜，供

8 人使用的灶台，供 6 人使用的冰箱、桌子、椅子和洗衣机。宿舍地点

由雇主决定并可根据雇主的需求变更。 

（3）医疗。医疗保险不覆盖工人已患有的疾病。另外，如果工人连

续生病超过 90天无法工作时，该工人须离开以色列，医疗保险也将终止。

鉴于医疗保险不覆盖工人抵以前就患有的疾病并且以色列个人医疗费用

很高，所以只有身体健康的工人才有资格赴以工作； 

（三）招募条件。应聘工人须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男性，年龄 25-45周岁； 

2、未曾在以色列工作，无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子女）在以色列

工作（兄弟姐妹除外）； 

3、无犯罪及不良信用记录； 

4、健康且无以下慢性疾病（但不限于）：肺结核、肝炎、梅毒、淋

病、艾滋病；身体及精神状况能够适应在以色列气候条件下进行每月最

少 211小时包括高空作业在内的建筑行业高强度劳动； 



5、已证明在以上一个或多个专业领域具有职业技术、经验和高水平

能力。 

（四）合同期限：合同期为 12个月，最长可延长至 63个月。 

（五）报名截止时间：2017年 7月 23日 

二、报名方式与招募流程 

（一）申请报名 

本次招募由承包商会和省级商务部门监督实施。具有出国意向的人

员可通过承包商会官方网站（www.chinca.org）“中国以色列建筑劳务合

作服务平台”选择中以双方共同指定的四家劳务公司直接报名，或者直

接前往四家劳务公司进行报名。该四家劳务公司分别为： 

 江苏中澜境外就业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山东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上述四家劳务公司是唯一合法的报名渠道，工人请勿通过第三方单位

或个人报名并支付费用，以免合法权益受损。 

（二）招聘流程 

 

 

 

招聘流程说明： 

1、报名申请。申请人通过承包商会网站选择或直接向所选择的一家

劳务公司提出报名申请，提交相关个人信息； 

2、经营公司初选。按要求向劳务公司提交无犯罪记录公证书等报名

申请材料，由劳务公司统一进行初选； 

3、承包商会初选。由承包商会对劳务公司提交的人员名单进行初选

后向以方提供入选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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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方筛选。由以方对承包商会提供的入选人员名单进行初步审查，

并按 75%进行随机筛选，由承包商会通过网络发布形式通知未通过随机

筛选的申请人； 

5、技能测试。经以方筛选后选取的人员被统一安排参加指定的技能

测试或面试，以确定工人是否具有建筑行业所需的相应技能； 

6、体检。所有通过技能测试或面试的工人将由劳务公司通知其前往

中以双方同意的医疗机构按以方体检表规定的项目接受体检； 

7、以方抽选。以方再次按照 90%的比例对技能测试及体检合格人员

进行随机抽选； 

8、分配工作。以方为被选取人员随机匹配人力公司并提供配比名单；  

9、签订合同。劳务公司与被选取人员签订服务合同，并见证被选取

人员签订雇佣合同等文件； 

10、出境前培训。被选取人员须参加由劳务公司组织的出境前培训； 

11、办理签证。劳务公司为已与人力公司（雇主）签订雇佣合同的

被选取人员统一办理签证；（该被选取人员将获得有效期一年的以色列签

证。根据以色列法律、最新外籍建筑工配额、人力公司的岗位需求、签

证要求和工作条件，工人可以申请合同及工作延期，总延长期限最长不

超过 63个月） 

12、出境。劳务公司安排工人出境； 

13、入境。工人入境以色列后，在机场办理工作签证等手续； 

14、工作。工人在雇主（人力公司）的安排下到指定的建筑承包商

工地工作； 

15、回国。合同期满回国。 

三、费用说明 

（一）向劳务公司缴纳的服务费。总额为 7000 元人民币或相当于

3677.42 谢克尔（NIS）的人民币（根据以色列相关规定更新），工人按

照两者中价格较低者向劳务公司支付服务费。 

（二）工人自行负担的其他费用： 

1、无犯罪记录证明公证费； 

2、护照费 200 元； 



3、招募过程中涉及的交通住宿费用； 

4、往返国际机票及其他费用。 

（三）除第三款（二）中所述费用外，工人无需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四、查询招聘进度、咨询与投诉的联系方式 

（一）查询招聘进度。工人可随时登录承包商会网站，通过“中以

建筑劳务合作服务平台”内的“选取结果”栏目查询被选取情况。 

（二）咨询与投诉的联系方式 

应聘人员可随时登录承包商会网站查阅有关合同、工人权利等相关

信息，以便更好地了解在以的工作条件、权利和义务。如果有第三方或

其他人员向工人收取额外的费用或存在其他非法收费行为，可投诉至以

下部门： 

1、中方执行机构—承包商会外派劳务投诉中心，咨询投诉电话：

010-84242557，电子邮箱：laowu@chinca.org。 

2、以方执行机构—人口移民局，咨询投诉电话：010-87833127。 

五、提示与说明 

与人力公司签署雇佣合同并抵达以色列的工人，须尽职尽责地完成

人力公司分配的工作任务。如以方在工人抵达以色列后发现其不符合基

本要求，包括存在曾在以色列工作过或不符合签证要求的事实，该工人

将被遣返回国，机票自理；如果工人在抵达以色列后的 30 天内或在规定

更换雇主以外的时间试图变更人力公司，该工人在听证会后或许被驱逐

出境。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2017 年 7月 19 日 

 
 
 
 
 
 
 

 


